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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抗字第 92 號民事裁定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1 年 05 月 11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選任臨時管理人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　　　　　　　 101年度抗字第92號

抗　告　人　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　黃晴雯

代　理　人　楊政憲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王照宇律師

抗　告　人　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　徐旭東

代　理　人　楊曉邦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李錦樹律師

抗　告　人　徐旭東

上　一　人

代　理　人　楊曉邦律師

抗　告　人　羅仕清

上　一　人

代　理　人　陳建中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徐沛然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翁松谷律師

抗　告　人　黃茂德

上三人共同

代　理　人　古嘉諄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江如蓉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薛松雨律師

上　一　人

複　代理人　王玫珺

相　對　人　李恆隆

代　理　人　王君倚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潘宜頤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林志豪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黃心賢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黃曼莉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李恬野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曾月娟律師

複　代理人　顏文君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選任臨時管理人事件，對於本院民國101年2月

13日所為100年度司字第333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裁定關於臨時管理人之人選部分廢棄。

匯出時間：113/05/16 08: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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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任簡敏秋（民國000年00月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

000000000號）、王弓（民國000年0月00日生、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、邱正雄（民國0

00年0月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

號）、吳清友（民國000年0月000日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

：Z000000000號）、陳志雄（民國000年0月0日

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）為太平洋流通

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臨時管理人。

其餘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肆仟元由抗告人負擔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本件抗告人之適法性：

  ㈠按受裁定送達之人提起抗告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

    間內為之；未受裁定送達之人提起抗告，前項期間應自其知

    悉裁定時起算，非訟事件法第42條第1項、第2項前段分別定

    有明文。次按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者，得為抗告，此亦為同

    法第41條第1項所明定。所謂因裁定而權利受侵害之人，不

    以非訟事件之當事人為限，凡因裁定而其權利直接受侵害者

    均屬之。又依非訟事件法施行細則第15條：「依非訟事件法

    第38條第2項聲請付與裁定書之權利受侵害人，應釋明其法

    律上之利害關係」之規定，可知抗告人就其是否具備利害關

    係，僅以釋明為已足，不以達證明程度為必要。再按民事訴

    訟法有關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之規定，於非訟事件關係人

    準用之，此亦為同法第11條所明定。是無訴訟能力之抗告人

    ，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，始能謂其抗告為合法。

  ㈡查原審裁定於民國101年2月16日送達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後

    ，計有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東百貨）、徐旭東、

    黃茂德、羅仕清、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（由黃晴雯

    為法定代理人代表提出，下稱太百公司）等人，分別於101

    年2月23日、2月24日，具狀就本院100年度司字第333號裁定

    提出抗告（至於以羅仕清為法定代理人，代表太平洋流通投

    資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抗告部分，因羅仕清欠缺法定代理權，

    復經本院限期命補正而未補正，抗告不合法，由本院另以裁

    定駁回，理由詳參另紙裁定）。是其所提抗告，均未逾10日

    之不變期間，核無不合。另相對人雖就上列抗告人是否具有

    因原審裁定受有損害、及是否已經合法代理等要件有所爭執

    ，惟查：

  1.遠東百貨部分：

    遠東百貨係以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太流公司

    ）股東之身分，提起本件抗告，並提出太流公司95年7月21

    日股東名簿及太流公司印製之股票等物為憑（見本院卷㈠第

    70-86頁），堪認已為釋明。又雖經濟部已於99年2月3日以

    經授商字第09901000210號函，撤銷遠東集團等公司（含遠

    東百貨）於91年11月13日對太流公司之增資登記，將太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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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司登記實收資本額自新臺幣（下同）40億1,000萬元回復為

    1,000 萬元；並以100年12月15日經商字第10002154940號函

    函覆本院目前太流公司之股東，僅有李恆隆（持股60%）、

    太百公司（持股40%）共兩人等事實，有前揭經濟部函附卷

    可稽（分見本院卷㈠第371-372頁、第375頁），然經濟部所

    為之公司登記，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（參公司法第

    6條）外，其餘僅屬對抗要件（參同法第12條），換言之，

    即使屬於應登記之事項，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，並不以登記

    為其要件。查遠東集團已對太流公司提起確認股東權存在之

    訴，現正繫屬於本院審理中（案號為99年度重訴字第497號

    ）；又對經濟部前揭撤銷增資及後續登記之行政處分不服，

    提起行政訴訟，目前仍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在案（案號

    為99年度訴字第1258號）等情，分別有本院前案繫屬查詢紀

    錄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通知及101年2月22日停止訴訟之

    裁定附卷可考（分見本院卷㈡第316頁、原審卷㈥第38頁、

    本院卷㈣第245頁）。足見遠東百貨對太流公司之股權存在

    與否尚有未明，有待法院審理並作成實體判決以為認定，相

    對人僅持前揭經濟部撤銷增資之行政處分，即謂遠東百貨所

    持股東名簿及股票當然無效，不能認為已經釋明具有股東身

    分云云，尚不足採。且衡及於本件裁定審理中，遠東百貨與

    相對人所主張之權利有所衝突，於遠東百貨之股東權爭議尚

    未確定前，應予寬認遠東百貨為利害關係人斟酌其意見而為

    定奪，以避免遠東百貨之股東權遭受不可回復之侵害。是遠

    東百貨以太流公司股東身分提起本件抗告，應予准許。

  2.徐旭東、黃茂德及羅仕清部分：

    次查，臺北市政府限命太流公司應於100年9月30日前改選董

    監事，太流公司即於100年8月1日以40億1,000萬元之資本額

    為基礎，召開100年度股東常會，並於該次會中選任徐旭東

    、遠百亞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遠百新世紀開發股份有限公

    司等3人為太流公司新任董事，後二者又分別以黃茂德及羅

    仕清為其自然人代表等情，有上開太流公司股東常會議事錄

    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㈠第108-109頁），是徐旭東、黃茂德

    及羅仕清3人，將因原審另選任3名臨時管理人代行渠等職務

    之結果，致其權利受有影響。而上開股東會決議之合法性雖

    為相對人所否認，然該股東會決議迄今尚未經判決撤銷或確

    認無效確定，亦為相對人所不否認，可知徐旭東等3人之董

    事身分目前陷於不安狀態，惟非確定不存在，而此一實體事

    項之爭議，尚非本件非訟事件採形式審查結果所得確認。準

    此，徐旭東等3人既已為相當釋明，本院自無從斷認徐旭東

    等3人之董事身分不存在，並因此否認其利害關係人之地位

    。

  3.太百公司部分：

  ⑴按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，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，並非

    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，始生效力，此觀公司法第1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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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之規範意旨即明（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2337號判例意旨參

    照）。查太百公司登記之第10屆董事長為黃晴雯，其任期係

    於100年6月12日屆滿，嗣經濟部於100年7月28日以經授商字

    第10001173660號函限期命相對人於100年10月28日前改選董

    事、監察人，並依法辦理變更登記，逾期董事、監察人職務

    即當然解任；太百公司之第10屆監察人王景益即以監察人之

    名義召集100年8月26日股東臨時會，選出黃晴雯、井上哲、

    徐旭東、王孝一及黃茂德等5人為太百公司之第11屆董事，

    該等董事旋即於同日之董事會中推選黃晴雯為第11屆董事長

    ，惟目前經濟部仍在審核中，未准予變更登記等事實，有太

    百公司變更登記表及100年8月26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等件在

    卷可考（見本院卷㈣第246-247頁、卷㈠第200-201頁），足

    見太百公司以黃晴雯為其法定代理人提起抗告，並非全然無

    憑。

  ⑵相對人雖屢以：監察人王景益應無權召集上開太百公司100

    年8月26日股東臨時會，且該次股東臨時會未經代表78.6%股

    權之太流公司合法代表人李恆隆出席與會，未達股東會成立

    之法定出席數，該次決議並不存在，無待撤銷即屬自始當然

    無效等語，否認黃晴雯係太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云云。惟按

    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召集股東會，與無召集權人

    召集股東會之情形有別，僅係該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有無違反

    法令，得否依公司法第189條規定，由股東自決議之日起1個

    月內，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而已，該決議在未經撤銷前，仍

    為有效股東會（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2561號判例、86年台

    上字第1579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次按公司股東會之普通決議

    或特別決議，固須有法定數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，始得為

    之，惟欠缺此項定額所為決議，係屬股東會決議方法之違法

    ，並非決議內容之違法，依公司法第189條之規定，股東僅

    得於決議日起1個月內，訴請法院撤銷之，並非決議無效之

    範圍（此部分亦有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594號判例、63年

    台上字第965號判例意旨可參）。準此可知，縱認相對人所

    指瑕疵均為屬實，該次股東臨時會決議之效力亦僅屬得撤銷

    ，而非當然無效。是以上開太百公司100年8月26日股東臨時

    會選任黃晴雯等5人為董事之會議決議，於未經撤銷前，仍

    為有效；黃晴雯目前既仍為太百公司之合法董事，並經其餘

    董事推選為董事長，則其對外自有權代表太百公司，由其任

    本件抗告人太百公司之法定代理人，自無不合。相對人所為

    指摘，實不足採。

  ⑶此外，相對人又主張太百公司之權利未因原審裁定而受影響

    ，不得提起抗告云云，然查，太流公司目前之股權爭議，主

    要存在於遠東集團自91年間起陸續所為3次增資是否有效，

    亦即，包含遠東百貨在內等多家公司目前是否為太流公司之

    股東一事有所不明而已，對於太百公司係太流公司之合法股

    東一事，乃全體抗告人及相對人所不爭。果爾，則太流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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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之臨時管理人為何人，自對股東權益影響甚深，太百公司對

    原審選任之結果表示異議，顯難認其無利害關係，故相對人

    以此為由，否認太百公司之抗告權，亦屬無據。

  ㈢綜上，遠東百貨、徐旭東、黃茂德、羅仕清及太百公司所提

    抗告，均為合法；且渠等均具有獨立抗告權，併予敘明。

二、本件無須先為太流公司選任特別代理人：

    抗告人略以：原裁定未先為太流公司選任特別代理人，即在

    太流公司欠缺法定代理人之情形下，率予裁定，違反非訟事

    件法第11條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，應予廢棄云云。

    惟按非訟事件法第1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係

    定為：「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，因其無法定代理人

    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，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，得

    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，選任特別代理人」，可知法院為當

    事人選任特別代理人，除須具備該無訴訟能力之當事人欠缺

    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，且有因久延而

    受損害之虞等事由外，形式上尚須由當事人提出聲請，始得

    為之，法院尚無逕依職權選任之餘地。然而，綜觀原審全卷

    ，均查無任一當事人曾聲請法院為太流公司選任特別代理人

    ，足認原審法院未予選任，並無違法可言。是遠東百貨等抗

    告人指摘原審裁定未予選任，有何違法云云，顯不足採。

三、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及對抗告人之陳述略以：

  ㈠相對人為太流公司之股東，持股60%之事實，業經經濟部於1

    00年12月15日函覆本院明確，抗告人所舉臺灣高等法院（下

    稱高院）93年度重上字第45號判決已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

    字第1533號判決廢棄，自不足採為相對人對太流公司股權不

    存在之證明。又經假處分不得行使股東權者，在本案訴訟判

    決確定前，其股東身分依然存在，是相對人之股東權現雖遭

    假處分禁止行使中，仍屬有利害關係之人，故相對人乃本件

    適格之聲請人無誤。

  ㈡經濟部業已明示太流公司資本額僅1,000萬元，且股東僅有

    兩名，一為李恆隆（持股60%）、另一為太百公司（持股40%

    ）。而其中相對人之股東權目前仍遭假處分禁止行使中，太

    百公司則因屬太流公司之從屬公司，依公司法第179條之規

    定，應無表決權，是以太流公司目前之全體股東均無法行使

    表決權改選新任董監事，而原董監事又已於100年9月30日因

    未限期改選而解任，故太流公司目前確無董事會可行使職務

    ，亦無人得代表太流公司行使於太百公司之78.6%股權，有

    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。

  ㈢抗告人雖稱太流公司前監察人杜金森曾於100年8月1日召集

    股東會，選任徐旭東等3人為新任董事云云，惟查該次股東

    會之出席者皆非太流公司之股東，或為不具表決權而不能算

    入出席股份之太百公司，因此，該次股東會並無股東出席、

    決議，應屬決議不成立，自始無效，故該決議對太流公司並

    不存在，更不生效力，自不得以此認定太流公司目前已選任

第 5 頁



    合法之董監事得執行職務。

  ㈣至於抗告人辯稱太流公司運作正常，並未因董事會不能或不

    為行使職權而受損害一節，然查，太流公司目前實際上受有

    無人規劃重要決策、對外法律行為停擺或陷入無權代理，無

    人為太流公司報稅、無法審議財報或盈餘分配事項、任太百

    公司由無權之遠東集團繼續經營等損害。且抗告人亦自陳太

    流公司之行政事務目前均由太百人員協助辦理，亦足證明太

    流公司確因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務，而有選任臨時管理

    人之必要。甚且，羅仕清前偽以太流公司總經理身分向法院

    承受訴訟，亦經本院99年度重訴字第497號裁定駁回在案，

    更見抗告人所言不實。

  ㈤抗告人又稱一旦選任臨時管理人，聯貸銀行即會抽銀根，造

    成太流公司之損害云云，實則太百公司每年稅後淨利均達20

    億以上，聯貸銀行自無可能抽銀根，任太百公司倒閉，甚至

    會有眾多銀行願意取代原融資銀行，提供融資予太百公司。

    反之，於本件股權爭議判決確定前，如不選任臨時管理人，

    方會造成太流公司之業務營運受股權糾紛影響或因而陷入經

    營窘境，故抗告人以前詞為辯，顯無足取。

  ㈥為此，爰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，聲請本院為太流公司選

    任臨時管理人等語。

四、原審裁定以：太流公司雖於100年8月1日召開股東會，改選

    徐旭東等3人為新任董事，然因遠東集團對太流公司之增資

    應屬無效，且經濟部亦已將太流公司91年11月13日以後增資

    之相關登記予以撤銷，是太流公司之資本額應回復為1,000

    萬元，上開股東會仍以40億1,000萬元資本額為基礎召開，

    且未經持股60%之股東李恆隆出席，應非合法有效成立之決

    議，徐旭東等3人顯非太流公司之董事，故太流公司目前確

    無董事會可行使職權。又此一執行機關之欠缺，將使太流公

    司受損害之虞，應有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。爰選任陳榮傳

    、王弓及簡敏秋為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。

五、抗告意旨則略以：

  ㈠聲請人李恆隆名下60萬股太流公司之股票，係太百公司出資

    而信託登記予李恆隆之事實，業經高院93年度重上字第45號

    判決認定在案，可知李恆隆並非太流公司真正之股東，故應

    不具當事人適格。次查，李恆隆所持有上開股份，目前均遭

    本院91年度裁全字第8928號假處分裁定禁止行使權利中，更

    見李恆隆根本無權提起本件聲請。況且李恆隆前曾參與並同

    意太流公司歷次增資，竟於多年後反言改稱增資無效，違反

    誠信原則、禁反言、及公平正義原則，應不許其如此主張。

    然原審不察，竟認定李恆隆具當事人適格，確有違誤。

  ㈡太流公司並無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之情事：

  1.太流公司已由原監察人杜金森，於100年8月1日召集股東會

    ，選出新任董事徐旭東、遠百亞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

    人黃茂德）、遠百新世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人羅仕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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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）及監察人大聚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人杜金森），

    任期3年，自100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止，並於100年9

    月17日召開董事會，推選徐旭東為太流公司董事長，可見太

    流公司並非處於沒有董、監事之狀態，自無選任臨時管理人

    之必要。

  2.原裁定無視公司登記僅具對抗效力，及太流公司自91年9月

    歷經三次增資，資本額實際已達40億1,000萬元，向來亦以4

    0億1,000萬元與往來廠商及銀行進行商業往來，且簽證會計

    師亦以此編制財務報表等事實，逕以太流公司目前登記資本

    額為1,000萬元，及已經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89號判

    決撤銷之高院9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所為錯誤認

    定，即認太流公司之資本額僅1,000萬元，遠百公司不具股

    東身分，故前揭100年8月1日股東常會非以1,000萬元資本額

    召開，卻以40億1,000萬元資本額召開，並無股東會決議之

    外觀，改選董監事之決議無效云云，顯有違誤。

  3.況且，縱認抗告人遠百公司等並非太流公司股東而參與太流

    公司100年8月1日股東會決議，此亦為決議方法違法，屬於

    決議得撤銷之事由，迄今既無任何確定判決撤銷上開股東會

    決議，自仍應認該次會議中改選徐旭東等3人為董事之決議

    有效，故太流公司並非無董事會得行使職權甚明。

  ㈢太流公司目前並無因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而有受損害之虞：

  1.太流公司已於100年8月1日選任新任董監事，並已行使職務

    中。

  2.太流公司董事會於97年6月30日起，即任命羅仕清擔任總經

    理，實際總管經營公司事務，且自增資以來，均由羅仕清代

    表太流公司出席太百公司之股東會，業務未受影響。又目前

    太流公司對外應訴，亦已由羅仕清以總經理身分依民法第55

    5條規定向法院聲明承受訴訟，故無相對人所稱若不選任臨

    時管理人，對外即無人代表太流公司之情形。

  3.且太流公司目前之業務即係以投資太百公司為主，並非營業

    稅課稅範圍，故無開立發票之必要；又太流公司業務單純，

    行政事務無幾，由總經理及太百人員協助辦理即可，亦無李

    恆隆所杜撰不能報稅、不能為勞工辦理勞健保或退休等情。

  4.觀以太流公司及太百公司，自遠東集團於91年增資太流公司

    時起，經營績效均極為良好，獲利逐年成長，此斷非相對人

    所稱僅1,000萬元資本額所能達成，可見即使不選任臨時管

    理人，太流公司亦完全無任何受損害之虞。

  ㈣況且，本件所涉問題乃股權爭議，即使選任臨時管理人，股

    權爭議仍難以解決，渠等亦無法合法召開股東會改選出新任

    董監事，故選任臨時管理人並無實益。

  ㈤又倘依照比例原則審查，尚須考量利益權衡問題。太流公司

    目前由遠東集團入主後，遠東集團旗下企業為太流公司、太

    百公司之貸款背書保證之金額超過100億元；太百於99年11

    月8日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等12家金融機構簽訂之50億元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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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貸案件，聯貸銀行更明確要求「遠東集團應維持對借款人之

    經營控制權」，而今選任臨時管理人，聯貸銀行即可依約暫

    停或終止授信案之動用，甚至宣告授信案本息提前到期，造

    成太流、太百公司資金短缺，此將明顯損及太流公司之利益

    。

  ㈥原裁定選任之人選亦有不當：

  1.原裁定選任之三名臨時管理人，其中陳榮傳、王弓為李恆隆

    所推薦，簡敏秋為章民強所推薦，然李恆隆及章民強均非太

    流公司之利害關係人，應無權推薦人選。反之，原裁定竟全

    未參考遠東集團所推薦之人選，顯有不當。

  2.且上開三名臨時管理人，無視太流公司資本額爭議尚在爭訟

    中，登記之資本額僅具對抗效力，即堅決認定係1,000萬元

    ，否認遠東百貨等公司身為合法股東之權益；又在太百公司

    100年8月26日股東會決議未經法院撤銷之情形下，斷認該次

    會議中選出之董事黃晴雯不具合法董事長資格；甚至花費數

    百萬元於五大報刊登公告載明「SOGO非屬遠東集團」，此舉

    對於太流公司究有何益處。由上可見，原裁定選任之三名臨

    時管理人之立場顯然偏頗而不適任。

  3.再者，簡敏秋現為英屬開曼群島商紅木集團有限公司之獨立

    董事，而紅木集團係以投資為主要之投資控股公司，主要產

    品為全球性高級精品名牌店之裝潢，與太流公司亦為投資控

    股公司，且投資標的之太百公司常因設櫃而有裝潢之需求，

    簡敏秋具有利益衝突之情事，顯不適任。

  4.而陳榮傳現任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之專任教授兼系主任，

    屬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所稱之「教育人員」，依同法第3

    4條：「專任教育人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

    或兼職」之規定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1年11月25日院授人力

    字第09100332582號函之解釋，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

    職處理原則第3點之規定以觀，陳榮傳應不得兼任太流公司

    之臨時管理人甚明。

六、本院判斷之理由：

    按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，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時，法

    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，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時管

    理人，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。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

    行為，公司法第20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。茲就本件准予選

    任臨時管理人之各項要件說明如下：

  ㈠相對人對於太流公司是否具備利害關係？其提出本件選任之

    聲請是否合法？

  1.相對人已提出太流公司變更登記表（見原審卷㈠第23頁），

    釋明自己為太流公司股東，持股60萬股之事實；且經原審函

    詢經濟部，亦經經濟部於100年12月15日以經商字第1000215

    4940號函回覆無誤（見原審卷㈥第74-75頁），尚堪信實。

    而章民強雖曾以相對人所持有之太流公司股份實際上為其所

    有，僅係信託登記予相對人為由，訴請本件相對人訴請返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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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信託股份，惟該案業經高院於101年1月17日以99年度重上更

    ㈠字第120號判決駁回在案，且該案判決於理由中，雖認定

    李恆隆所持有60萬股之出資人應係太百公司（見本院卷㈠第

    38頁），但因該案係由章民強以信託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股

    份，應由章民強先就信託關係存在一事負舉證責任，然因章

    民強無法舉證，故該案即未就李恆隆是否為上開股票之所有

    權人一節加以認定，此情已經載明於該案判決中（見本院卷

    ㈠第44頁），足見抗告人屢稱該案已經認定李恆隆並非上開

    股份之真正權利人云云，並非事實；遑論該案已經章民強提

    起上訴，現由最高法院審理中，全案尚未確定等情，有本院

    電話紀錄在卷可查。是相對人對其目前為太流公司股東之事

    實，既已釋明，則其以股東身分，聲請本院為太流公司選任

    臨時管理人，要無不合。

  2.次查，本院前雖曾於91年10月22日以91年度裁全字第8928號

    裁定禁止李恆隆於前開返還信託股份訴訟判決確定前，就其

    名下之60萬股太流公司股票，對太流公司行使股東權（見原

    審卷㈡第178-179頁）。惟按，所謂股東權，乃股東基於其

    股東之身分得對公司主張權利之地位，如表決權之行使者即

    所謂股東權利之一；又經假處分不得行使股東權者，在本案

    訴訟判決確定前，其股東身分仍然存在（最高法院95年度台

    上字第98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由此可知，相對人對太流公

    司之股東權現雖遭假處分禁止行使中，惟其股東之身分應不

    受影響，而依利害關係人身分向法院聲請為公司選任臨時管

    理人，要屬股東基於股東之身分，參與公司治理之行為，並

    非股東向公司主張何等權利甚明，依前揭說明，相對人提起

    本件聲請，自未違反前揭假處分裁定之效力。

  3.又相對人是否曾參與並同意遠東集團先前對太流公司之增資

    ，現主張遠東集團增資無效，又有無違反誠信原則、禁反言

    原則等情，即使為真，亦與相對人是否為太流公司股東、是

    否適格提起本件聲請無涉。抗告人以此否認相對人本件聲請

    之合法性，亦屬無據。

  ㈡太流公司董事會是否有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之情事？如是，

    太流公司是否將因此有受損害之虞？

  1.所謂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，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之

    立法理由解為：「公司因董事死亡、辭職或當然解任，致董

    事會無法召開行使職權；或董事全體或大部分均遭法院假處

    分不能行使職權，甚或未遭假處分執行之剩餘董事消極地不

    行使職權，致公司業務停頓，影響股東權益及國內經濟秩序

    ，增訂本條，俾符實際」。然上舉情節僅係例示，否則顯然

    不足因應各類董事會職務停頓之狀況。揆諸前條選任臨時管

    理人之制度，旨在透過司法控制維持公司執行機關之運作，

    解釋上應認凡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機關因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

    因，無法運作，股東會亦未行使其改選董事之職權，而致公

    司有遭受損害之虞時，即得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規定，請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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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法院為該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，方能達成前條係為避免公司

    將因無執行機關而無法運作，故暫時設置臨時執行機關以為

    權宜之立法目的。

  2.查，太流公司之原任董事李恆隆、李冠軍、鄭澄宇（後二人

    為太百公司之自然人代表）及監察人杜金森之任期係至94年

    4月13日屆滿，臺北市政府遂於100年7月4日以府產業商字第

    10085214000號函，依公司法第195條及第217條規定，限太

    流公司於100年9月30日前改選董監事並變更登記，逾期未改

    選，原董事、監察人即當然解任；惟太流公司迄今仍未完成

    董監事之變更登記，是主管機關經濟部已將上列3名董事之

    登記刪除等事實，有上開臺北市政府函及太流公司變更登記

    表兩份等件在卷可稽（分見原審卷㈠第20頁、第22-23頁、

    卷㈡第84-85頁），堪認無誤。

  3.而時任太流公司監察人之杜金森，雖已於100年8月1日召開

    太流公司100年度股東常會，並於該次會中選任徐旭東、遠

    百亞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（自然人代表係黃茂德）及遠百新

    世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（自然人代表係羅仕清）等3人為太

    流公司新任董事，前揭董事又旋於同日推選徐旭東為董事長

    ，有上開太流公司股東常會議事錄及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參

    （見本院卷㈠第152-153頁）。惟依上開議事錄及股東會簽

    到簿所示，可知杜金森係以40億1,000萬元資本額為基礎，

    召開該次股東會，並據以計算表決權數，且股東名簿記載持

    股數60萬股之股東李恆隆並未出席（見原審卷㈠第229頁）

    。然而，目前太流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究竟為40億1,000萬元

    或1,000萬元，尚存有重大爭議，有待司法判決予以釐清，

    且相對人對於監察人杜金森自行召開股東會是否有據，亦有

    爭執，已如前述；申言之，如日後實體判決結果係認定遠東

    集團於91年間起之增資行為無效，太流公司之資本額僅有1,

    000萬元，股東僅有李恆隆及太百公司兩人等情，則該次股

    東會即有出席股東不足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半數以上，違反

    公司法第174條所定法定數額之決議程序違法瑕疵存在，依

    前揭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594號判例、63年台上字第965號

    判例意旨，應屬得撤銷之事由。復參以民法第114條第1項：

    「法律行為經撤銷者，視為自始無效」之規定，可知上開10

    0年8月1日股東會決議日後非無可能因遭撤銷，而應溯及無

    效，且經該次股東會決議選任徐旭東等3人為新任董事之結

    果，亦將因失所附麗而隨之罹於自始無效。果爾，則徐旭東

    等3人於此期間代表太流公司對外所為之所有法律行為，尤

    其包括指派代表參與太百公司股東會之運作、表決等，亦將

    陷於無權代表，而須由太流公司新任法定代理人一一予以追

    認，又倘新任法定代理人所採經營策略或商業判斷與徐旭東

    等3人不同，而不同意追認，更將使得此一期間太流公司對

    外形成之法律關係均將因此發生變動，顯然影響交易秩序之

    安定性與太流公司經營基礎之穩定性至鉅。是以，審酌太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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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公司雖已於前揭100年8月1日股東會中重行選任徐旭東等3人

    為董事，且該決議尚未經撤銷，法律上仍應認為有效，但其

    選任之合法性日後既非無變動之虞，而使徐旭東等3人組成

    之董事會所執行之職務行為，將來均可能構成無權代表行為

    ，此實難與一般選任合法性無虞之董事會等觀，不足認為該

    董事會於法律上能有效行使其職權。

  4.況且，董事會不能或不為行使職權之原因，可能包括事實上

    或法律上之原因，已如前述。本件太流公司因股權結構之爭

    議，形式上雖有徐旭東等3人擔任董事，並召開董事會執行

    相關董事職務，但實際上之執行多處受有股東李恆隆之阻礙

    ，此觀抗告人羅仕清於書狀中自承太流公司之銀行帳戶印鑑

    ，均遭李恆隆把持，致太流公司根本動用不了銀行資金等語

    （見本院卷㈢第296頁），且太流公司確實已向李恆隆訴請

    返還印章，現由本院以100年度訴字第3891號受理在案（見

    本院卷㈡第327頁）等情自明。衡諸公司之資金及公司印鑑

    ，乃公司對外進行商業活動或簽訂法律行為時不可或缺之物

    ，李恆隆因上開股權爭議，始終不願交接上開物件予新任董

    事徐旭東等人，顯見徐旭東等3人組成之董事會，除有前述

    合法性之疑慮外，事實上亦有執行職務之困難。

  5.又參諸李恆隆、章民強及遠東集團等公司間均主張自己為太

    流公司股東，且彼此間對於股權之有無多所齟齬，為此已衍

    生多起訴訟，均尚未確定，可見渠等間之信任基礎業已喪失

    ，顯難期待太流公司之股東會能依決議選任新任董事。尤甚

    者，李恆隆持有之60萬股，目前仍為本院91年度裁全字第89

    28號之假處分裁定效力所及，而無從行使股東之表決權；另

    一股東太百公司，則因被太流公司持有已發行股數達78.6%

    （見原審卷㈠第255-256頁），為太流公司之從屬公司，依

    公司法第17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，太百公司所持有之太流

    公司股份，應無表決權，更見太流公司股東會實無從以決議

    方式，解決目前太流公司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困境，而僅

    得求諸公司法第208條之1由法院選任臨時管理人制度，以司

    法控制填補股東會無法為自治控制之不足，以為救濟。

  6.抗告人雖又主張：太流公司除投資太百公司外，即無其他營

    業，行政事務均由總經理羅仕清實際總管即足，且羅仕清身

    為總經理，於訴訟上有權代表太流公司應訴，故太流公司並

    無因董事會不能行使職務，而受有任何損害之虞云云。然查

    ，太流公司總經理之職權範圍，依公司章程第27條之規定，

    係：「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，秉承董事會決議之方針，綜

    理本公司一切業務，由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任免之」（見

    原審卷㈣第119頁），可知即認羅仕清現為太流公司之總經

    理，亦僅得依董事會決議管理公司業務，然就前揭專屬於董

    事會之職權事項，顯然無權代行，自不足以認為羅仕清得充

    任公司法定代理人，而無另行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必要。

  7.此外，抗告意旨又謂：本件即使選任臨時管理人，亦無法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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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決股權爭議，故無選任之實益云云。惟本件選任臨時管理人

    之目的，本非為解決太流公司股權之紛爭，而係於上開股權

    爭議經另案實體判決前，得有合法性無疑之代表人，代行董

    事會職權，以維持此一過渡期間內公司對外法律行為之安定

    性而已。是以抗告人執前陳詞，主張本件不應准予選任臨時

    管理人一節，自非可採。

  8.基上所述，太流公司目前之董事會於法律上既未能有效行使

    其職權，執行職務時，又多遭受阻撓，而有事實上之困難，

    如使現經營團隊繼續執行業務，顯將可能導致太流公司須面

    臨法律關係效力未定所衍生難以回復之大規模法律責任，太

    流公司已明顯受有重大損害之虞。從而，相對人請求為太流

    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  ㈢臨時管理人之人選：

  1.公司法第208條之1有關臨時管理人之人數及資格，並未設限

    ，僅定「得選任1人以上之臨時管理人」，此觀該條文義即

    明。查，太流公司之主要營業項目係投資太百公司，核其業

    務性質及事務複雜程度，本院認應選任5名臨時管理人為宜

    ，且該等臨時管理人除須能客觀、公正執行職務外，為期能

    充分瞭解太百公司之營運及財務狀況，以維太流公司身為太

    百公司股東之利益，專業上尚須能兼及法律、會計及百貨物

    流業等領域，方得妥善、圓滿處理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職

    務。

  2.原審裁定所選任之3名臨時管理人陳榮傳、王弓、簡敏秋，

    雖各具法律、管理及會計專長，專業上難認有何不適格，惟

    查，其中臨時管理人陳榮傳目前仍任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

    （下稱臺北大學法律系）之專任教授，此有臺北大學法律系

    網站查詢資料1紙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㈢第219頁），且為陳

    榮傳所自承，堪認無誤。而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及第3

    4條係規定：「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公立各級學校校長、

    教師、職員、運動教練，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

    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」、「專任教育人

    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仍不得在外兼職」，然綜查現行相

    關法令，均無專任教育人員得兼任臨時管理人之明文。且公

    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3點第1項、第4點第1項

    更分別明定：「教師兼職機關（構）之範圍如下：㈠政府機

    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。㈡行政法人。㈢

   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：1.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

    事業。2.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。3.依其他法

    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。㈣與學校建立

    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、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

    體。㈤新創生技新藥公司」、「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（

    構）兼任之職務，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，且

    不得兼任下列職務：㈠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

    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、負責人、經理人等職務。但兼任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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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職務者，不在此限：1.國營事業、已上市（櫃）公司或經董

    事會、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（櫃）之未上市（櫃）公開

    發行公司之外部董事、獨立董事、外部監察人、具獨立職能

    監察人。2.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、票券、保險

    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。3.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

   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董事，其經學校同意，並得持有公司創

    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：（1）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

    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者。（2）教師為

    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、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

    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者。4.已於我國第一上市（櫃）之外國

    公司或經董事會、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（櫃

    ）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。㈡律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技師

    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。㈢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

    職務」。另參諸教育部 (89)台人㈠字第89014451號函亦明

    揭：「查『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』第34條規定：『專任教育人

    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』，故為維護

    學生授教權益，學校專任教師之兼職，應以教學、研究或非

   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為原則，且需符合不影響

    教學、與本職工作並無違背，並經服務學校同意等條件始得

    於校外兼職」等旨。準此可知，公立大學專任教授之兼職，

    原則上應以前揭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3點

    第1項所定各項非營利目的之機關為限，且所擔任者亦應符

    合同原則第4點所列各種職務。本件太流公司既係以營利為

    目的之私營公司，臨時管理人之職務亦非該原則第4點所列

    舉之職務，此外，又查無任何准予公立學校專任教授准予兼

    任私營公司臨時管理人之法令，依前揭說明，陳榮傳兼任太

    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，顯為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所不許

    ，並非適法。陳榮傳雖提出臺北大學法律系101年3月14日系

    務會議紀錄、國立臺北大學專任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各1份，

    釋明臺北大學業已同意伊擔任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（見本

    院卷㈢第452頁、第455頁），然前揭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

    條所定例外得兼職之狀況，係以法令定有明文者為限，要非

    臺北大學可透過其內部決議或校務規則可得創設，故陳榮傳

    以此主張自己之兼職為法律所許，礙難認為可採。至於陳榮

    傳所提另份教育部101年4月16日臺人㈠字第1010062245號函

    ，亦載明係以：「原依法兼任公民營事業機關代表官股之監

    察人者」為前提，始准予非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，得兼

    職該公民營事業機關臨時管理人，非如陳榮傳所主張該函已

    回覆其兼職為合法云云，有該函在卷足查（見本院卷㈣第18

    9頁）。基上，原審裁定雖選任陳榮傳任太流公司臨時管理

    人，惟陳榮傳身為國立大學專任教授，依法不得兼任此職，

    此部分選任自屬不當。

  3.至於抗告意旨另以簡敏秋現為英屬開曼群島商紅木集團有限

    公司（下稱紅木集團）之獨立董事，該公司與太流公司同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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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投資控股公司，且主要營運項目為精品名牌店之裝潢，與太

    百公司之營業利害相關等語，指摘簡敏秋亦不適任一節，然

    紅木集團所投資之事業既為精品名牌店之裝潢，與太流公司

    係以百貨公司為主要投資不同；且簡敏秋所任者係太流公司

    之臨時管理人，並不直接參與太百公司之經營，則即使太百

    公司於業務上常有精品名牌店設櫃裝潢之需求，亦非簡敏秋

    基於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之地位所得任意干涉。是以簡敏秋

    兼任紅木集團之獨立董事，與其所任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一

    職間，並無利害衝突可言。

  4.是以，本院參酌王弓具備經濟學之專才，曾任新竹科學園區

    管理局局長、國科會、經濟部顧問、國發基金委員等職（見

    原審卷㈤第299頁）；簡敏秋現為執業會計師，具有會計專

    長（見原審卷㈥第214頁）；邱正雄曾任行政院副院長、中

    央銀行副總裁、財政部長等政府要職，顯然具備財經專業；

    吳清友為國內知名百貨物流業誠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，

    自能有效掌握太百公司之營運狀況，以維太流公司身為太百

    公司股東之利益（以上均見本院卷㈣第140頁）；而陳志雄

    則為資深執業律師，處理法務事件經驗豐富（見本院卷㈣第

    289頁），以渠等學識、實務經驗均豐之資歷，且專長兼及

    法律、會計、財務及物流等領域，符合本院前揭選任標準以

    觀，堪認得以適任太流公司臨時管理人之職務，爰依法選任

    上開5人任之。

  5.從而，原審裁定准予為太流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，核與公司

    法第208條之1所定要件相符，惟就選任人選部分，容有未洽

    ，爰廢棄原裁定關於臨時管理人之人選部分，並選任如主文

    第2項所示之人任太流公司之臨時管理人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

    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1    年    5    月    11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三庭  審判長法  官  郭美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惠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吳若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再為抗告，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，並應於

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，及繳

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01    年    5    月    11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王妤甄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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